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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维权热线：67655039

协商、行政调解、诉讼、第三方协调

医疗维权 4条大路“通罗马”

看病就医，谁也不希望出现医疗纠纷，但一旦出现医疗纠纷需要维权时，患者、医院都有一肚子的委屈。
对于患者来说，怎么走程序？维权过程专业且复杂咋能不吃亏？而对于提供服务的医院来说，患者拒绝

鉴定、不愿意走正常维权程序，甚至出现过度维权，让他们也很无奈。
医疗维权究竟难在哪里？医患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近年我市除原有的三种维权机制外，还建立了第

三方协调机制，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为便利的维权渠道。 记者 刘书芝

维权 4种途径可选择
关于健康维权，在记者随机采访的患者中，大多数患者

表示对现行的医疗维权方式不太了解。
50岁的市民张先生说：“遇到医疗纠纷的时候，作为患

者或患者家属，肯定很着急。没有专业知识，信息不对称，肯
定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是处于被动的一方。”

对此，郑州市骨科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解决医疗
纠纷的途径原来主要有医患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方
式。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处理频发的医疗纠纷问题，使医
院摆脱较大的精神压力，维持正常工作秩序，患者的正当权
益也能得到有效维护，2010年引入了“第三方协调”机制，建
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组织成员一般由司
法、卫生等部门分管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医学、法学
等方面专业人士组成。这个中立性机构成立以来，很容易就
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可。

误解 八成患者不鉴定
作为郑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员，杨松为

大家提供法律服务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接待医
疗纠纷案件，患方八成以上拒绝医学鉴定，他们只希望尽可能
快地拿到赔偿的结果。患方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在调解
过程中无论是走司法程序还是人民调解，都需要有理有据。

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李博士分析认为，八成患者不愿意
做医疗鉴定，一方面是患者不相信鉴定专家，另一方面是患
者对医疗技术的期望值过高，怕鉴定结果对自己不利。

记者从医疗事故鉴定方面了解到，目前担任我省医疗事故
鉴定的专家均从专家库抽取而来，他们都是省内各大医院相关
领域的专家。发生纠纷时，患方和医院都有权申请医疗鉴定，鉴
定也将排除当事医院专家，由其他医院的专家进行鉴定。

杨松说，鉴定结果作为一项证据，直接关系着医疗维权的
最终结果。此外，维权过程中保存好相关的单据也非常重要。

呼吁 过度维权都受伤
近几年，关于患者在维权过程中伤害医务人员的事情并

不少见，采访中医院也表示，出现医疗纠纷患者情绪激动可
以理解，但过激的行为不仅会给医护人员带来伤害，最终受
伤的也是患者自身。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部分患者的过度维权给医护人员
带去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秩序，过度
维权和不理智的维权最终伤害的是患者本身。因此，也呼吁
患者正确维权，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提醒 4方面着手取证
医疗纠纷发生后，如何取证，业内人士提供4点提醒：
首先，医疗纠纷发生后，要保存好手中现有的能证

明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证据，比如患者手中的门
诊病历、药费单据、各种检查诊断证明等材料。

其次，如果医疗纠纷是因为“疑似输液、输血、注
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导致的，则患者应当立即要
求医疗机构与患者共同对治疗使用的剩余药物、液体
及治疗使用的针管、注射器具材料等“现场实物”进行封
存。如果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则必须由
患者或医院代表共同对封存实物进行签字盖章；如果需
要检验的，也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
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在封存过程中发生争议时，患者应
该及时向当地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以便在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的干涉和见证下进行封存和保管工作。

再次，如果患者是住院治疗的，则应当注意对病历
复印和封存。根据医疗机构的诊疗惯例，门诊病历及
相关的检查影像资料由患者本人携带和保存，该部分
资料一般不存在复印和封存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
对患者住院病历的复印和封存问题。医疗纠纷发生
后，为防止医疗机构伪造、涂改、隐匿病历资料，患方应
立即要求对病历材料予以复制，并由医疗机构加盖病
历复印专用章后交给患者家属，在医患双方同时在场
的情况下将全部原始病历材料装在档案袋中予以封
存，在封口处签名盖章并写明封存日期。

最后，如果医疗纠纷发生后造成患者死亡，除了注
意上述几点外，还应该注意保留尸体，不要仓促将尸体
火化，以便将来为查明死因，尸检使用。

专家号一号难求，怎么有效解决？
医患纠纷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谁来埋单？
小毛病竟然越治越严重，哪里出了问题？
听了很多专家建议，怎么越听越迷糊，究竟哪个好？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该如何选择？
现代社会，医疗问题层出不穷，患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报《第一健康》特别推出《健康帮办》
栏目，如果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困惑，都可以通过4种联系方式和我
们互动，我们将在第一时间联系相关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有事您就@郑州晚报第一健康 4种互动方式，第一时间帮您解决医疗问题

四种互动方式：
1. 电 话 ：拨 打 维 权 热 线 0371-67655036、

67655039直接反映相关问题。
2.QQ群：加入晚报健康部 QQ 群（46859582），

及时交流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邮箱：zzwbjkb2007@126.com，每天有专人查

看，您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反馈。
4.微博：@郑州晚报第一健康，欢迎新浪、腾讯

的“脖友”围观，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晓蕾


